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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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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247號
原      告  承安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進順  
原      告  遠宏土地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穎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田崧甫律師                
            王仁聰律師
複  代理人  阮紹銨律師                  
被      告  陳勝元  
訴訟代理人  洪梅芬律師
            涂欣成律師
            李政儒律師
            王紹雲律師  
被      告  張慧敏  
訴訟代理人  陳俊傑  
被      告  林楊碧蘭
            林信志  
            林靜慧  
            林志剛  
上5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進長律師
被      告  毛俊欽  
            蘇謝玉雪
訴訟代理人  蘇建銘  
被      告  蘇彥廸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蘇明道律師
            蘇敬宇律師
            王廉鈞律師        
被      告  蘇明德  
            侯月焿  
訴訟代理人  蘇厚吉  
            蘇靖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里區○○○段○○○地號土地，面積二千六百三十九點七九平方公尺，其分割方法如附表四所示。
如附表七所示應為補償者各應補償如附表七所示應受補償者如附表七所示應補償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八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面積2,639.79平方公尺，為兩造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13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茲因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而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並請求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法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其分割方法如附表二所示；如附表三所示應為補償者各應補償如附表三所示應受補償者如附表三所示應補償金額。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陳勝元、張慧敏、林楊碧蘭、林信志、林靜慧、林志剛（林楊碧蘭以下4人，下稱林楊碧蘭等4人）、毛俊欽陳稱：同意原告提出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被告蘇謝玉雪、蘇彥廸（下稱蘇謝玉雪等2人）、蘇明德、侯月焿（下稱蘇明德等2人）陳述：請求本院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被告蘇謝玉雪2人另抗辯：系爭土地如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形狀大致方正完整，並可保留系爭土地上現有建物之使用現況；且被告蘇謝玉雪等2人、蘇明德等2人就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後分得之土地，業已占有、使用數十年，上方尚有建物，對於占有部分有深厚之感情；反之，如系爭土地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因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未參照各共有人目前使用系爭土地之位置，徒增日後之紛爭，請求法院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參見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47號卷宗（下稱本院卷）第544頁至第545頁〕：
　㈠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13所示應有部分比例。
　㈡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
四、本件之爭點：
　㈠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㈡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本院就系爭土地應採取如何之分割方案分割？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1.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
　　2.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13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為兩造所不爭執（參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㈠、㈡）。此外，復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559頁至第562頁），上開事實，應堪認定。從而，兩造就系爭土地既無不分割之約定；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應准許。
　㈡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本院就系爭土地應採取如何之分割方案分割？
　　1.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1.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2.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4項定有明文。次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但須以其方法適當者為限。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共有人若就共有物在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倘法院全然不顧，判命變價分割或分歸未使用之他共有人所有，其所定分割方法，即難謂符合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539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系爭土地上，有如附表五編號1至編號10所示地上物，坐落之位置如附圖三所示，使用情況如附表五編號1至編號10所示，業經本院勘驗現場及囑託臺南市佳里地政事務所測量屬實，並有勘驗測量筆錄1份、現場照片27幀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107頁至第109頁、第113頁至第126頁）。
　　3.本院審酌：
　　　⑴系爭土地，面積共計2,639.79平方公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並無困難，揆之前揭規定，自應採取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而非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之分割方法。
　　　⑵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與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均係將系爭土地分為7塊，其中4塊，分別分歸被告陳勝元、蘇謝玉雪、蘇彥廸、張慧敏取得；其中1塊，分歸原告與被告毛俊欽維持共有；其中1塊，分歸蘇明德等2人維持共有；另外1塊，分歸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維持共有。所不同者，乃兩造於系爭土地分割後，分得土地之位置；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係將系爭土地西北側，分歸被告陳勝元取得；系爭土地東側，由北往南依序分歸被告蘇謝玉雪、蘇彥廸、蘇明德等2人、林楊碧蘭等4人取得；原告與被告毛俊欽則分得系爭土地西南側；且除被告陳勝元分得土地之形狀為Ｌ型，被告蘇彥廸分得土地之形狀，為缺角矩形，被告張慧敏分得土地，為略呈方形之不規則形外；其餘4塊，均為長方形；而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則係將系爭土地西北側，分歸被告陳勝元取得；系爭土地南側由西往東依序分歸被告蘇謝玉雪、蘇彥廸、蘇明德等2人、張慧敏、林楊碧蘭等4人取得；原告與被告毛俊欽則分得系爭土地東北側及被告陳勝元分得土地與其餘被告分得土地間之土地，且除被告陳勝元、原告與被告毛俊欽分得土地之形狀為Ｌ型，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分得土地之形狀，為略呈方形之不規則形外，其餘4塊，均為長方形。系爭土地不論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或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分割後各塊土地之形狀，均稱完整。　　　　　　　
　　　⑶如系爭土地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原告與被告毛俊欽、被告蘇明德等2人、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分別同意於分割後與如附表二編號1、5、6所示分割後所有權人之其他人維持共有；如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原告與被告毛俊欽、被告蘇明德等2人、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亦分別同意於分割後與如附表四編號7、3、5所示分割後所有權人之其他人維持共有，業據原告、被告毛俊欽、被告蘇明德等2人、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陳述在卷（參見本院卷第432頁、第350頁、第352頁）。
　　　⑷系爭土地如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分割，除被告陳勝元分得之土地，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外，其餘當事人分得部分，均不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反之，系爭土地如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除被告陳勝元分得之土地，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外，被告蘇謝玉雪、蘇彥廸、蘇明德等2人、林楊碧蘭等4人分得土地，亦可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復考量被告蘇謝玉雪、蘇彥迪、蘇明德等2人目前仍有使用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其等對於目前使用系爭土地部分，在感情上及生活上應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
　　　⑸兩相比較之下，本院認為應以將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較為適當而符合公平原則。　
　　4.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復按，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98號判決參照）。查，系爭土地經分割後，分割後各筆土地因基地寬度、基地深度、土地形狀、臨路狀況等因素不同，土地價值應有不同，揆諸前揭說明，分得價值高於應有部分所應得者，自應補償分得價值少於應有部分所應得者。
　　5.經本院囑託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長信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結果，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後，分割後各筆土地之價值，詳如附表六所示；經按如附表四所示各筆土地之價值計算結果，兩造於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前應有部分之價值與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價值間之差距，詳如附表六所示，揆諸前揭說明，如附表七所示應為補償者於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後，自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七所示應受補償者如附表七所示應補償金額。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
七、復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院審酌被告雖為敗訴之當事人，惟本件訴訟乃因共有物分割涉訟，分割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伍逸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仕蕙 
附表一：
		編號

		當事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原告承安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承安公司）

		一千四百八十分之三百一十三



		2

		原告遠宏土地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遠宏公司）

		三千七百分之五十八



		3

		被告張慧敏

		三千七百分之六百六十八



		4

		被告陳勝元

		三百七十分之三十四



		5

		被告林楊碧蘭

		三千七百分之七十一



		6

		被告林信志

		同上



		7

		被告林靜慧

		同上



		8

		被告林志剛

		同上



		9

		被告蘇謝玉雪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三



		10

		被告蘇彥廸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四



		11

		被告毛彥欽

		三百七十分之六十五



		12

		被告蘇明德

		二千九百六十分之七十三



		13

		被告侯月焿

		同上







 
附表二：
		編號

		分割後之土地

		分割後所有權人



		1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甲部分，面積1063.41平方公尺

		原告承安公司、遠宏公司、被告毛俊欽



		2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乙部分，面積247.57平方公尺

		被告陳勝元



		3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丙部分，面積260.41平方公尺

		被告蘇謝玉雪



		4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丁部分，面積263.98平方公尺

		被告蘇彥廸



		5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戊部分，面積130.21平方公尺

		被告蘇明德等2人



		6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己部分，面積202.62平方公尺

		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



		7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庚部分，面積476.59平方公尺

		張慧敏



		按：此方案係兩造於言詞辯論時所稱之戊案。

		


		








 
附表三：
		


		


		應為補償者

		


		


		


		應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原告承安公司

		原告遠宏公司

		被告毛俊欽

		被告張慧敏

		




		應
受
補
償
者

		被告陳勝元

		313,638元

		23,248元

		260,531元

		267,732元

		865,149元



		


		被告蘇謝玉雪

		29,053元

		2,154元

		24,134元

		24,801元

		80,142元



		


		被告蘇彥迪

		29,397元

		2,178元

		24,420元

		25,095元

		81,090元



		


		被告蘇明德

		20,029元

		1,485元

		16,638元

		17,098元

		55,250元



		


		被告侯月焿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被告林楊碧蘭

		5,654元

		419元

		4,696元

		4,826元

		15,595元



		


		被告林信志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被告林靜慧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被告林志剛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應補償金額
（新臺幣）

		


		434,762元

		32,226元

		361,145元

		371,128元

		1,199,261元









附表四：
		編號

		分割後之土地

		分割後所有權人



		1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甲部分，面積260.41平方公尺

		被告蘇謝玉雪



		2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乙部分，面積263.98平方公尺

		被告蘇彥廸



		3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丙部分，面積130.2平方公尺

		被告蘇明德等2人



		4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丁部分，面積476.59平方公尺

		被告張慧敏



		5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戊部分，面積202.64平方公尺

		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



		6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己部分，面積242.57平方公尺

		被告陳勝元



		7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庚部分，面積1,063.40平方公尺

		原告承安公司、遠宏公司、被告毛俊欽



		按：此方案係兩造於言詞辯論時所稱之乙案。

		


		








 
附表五：
		編號

		地上物

		使用情形

		備註



		1

		紅瓦屋頂之磚造平房

		據被告蘇明德陳稱：由其母蘇梁寶玉使用

		坐落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3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2

		紅瓦屋頂、磚造之三合院，懸掛有「六合42號」之門牌

		三合院右側護龍部分，由被告蘇謝玉雪作為儲藏室；三合院之正廳，為被告蘇謝玉雪等2人、蘇明德等2人共用；正廳右側房間，現作為儲藏室使用；正廳左側房間及三合院左側護龍，現由被告蘇彥廸作為儲藏室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本院卷第114頁上方照片、第114頁下方照片、第115頁上方照片、第116頁上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依序為為三合院全景、正廳三合院右側護龍、正廳、左側護龍。



		3

		紅瓦屋頂之磚造平房

		被告蘇謝玉雪作為儲藏室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6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4

		內無水源之浴室

		以前為被告蘇謝玉雪等2人、侯月焿共同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7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5

		儲藏室

		同上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8頁上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6

		紅瓦屋頂、磚造之三合院，懸掛有「六合41號」之門牌



		據張慧敏之訴訟代理人陳俊傑陳稱三合院右側護龍係由被告毛俊欽之叔使用；三合院正廳係由被告毛俊欽與其他公同共有人繼承；三合院左側護龍現由被告張慧敏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所示編號B、B1部分內。本院卷第118頁下方照片、第119頁上方與下方照片、第120頁上方照片、第120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依序為三合院全景、三合院右側護龍、正廳、三合院左側護龍。



		7

		紅瓦屋頂、磚造之三合院之右側護龍、正廳及左側護龍之部 分，懸掛有「六合40號」之門牌

		據被告林楊碧蘭等2人之訴訟代理人陳進長律師陳稱：係由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共同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C部分內。本院卷第122頁上方照片、第122頁下方拍攝之地上物，依序為三合院之正廳及右側護龍。



		8

		石棉瓦搭建之車庫

		使用狀況不明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C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23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9

		貨櫃屋

		同上

		本院卷第124頁上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10

		圍牆

		用以區隔被告陳勝元於系爭土地內開闢之庭院及系爭土地之其餘部分土地

		坐落於如附圖三內註記「牆」部分，即如本院卷第124頁下方、第125頁上照照片拍攝之圍牆。







 
附表六：
		編號

		當事人

		分割前應有部分之價值（新臺幣）

		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價值（新臺幣）

		分割前應有部分之價值與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價值間之差距（新臺幣）



		1

		被告蘇謝玉雪

		14,052,247元 

		14,282,447元 

		230,200元　　 



		2

		被告蘇彥迪

		14,244,744元 

		14,478,247元 

		233,503元　　 



		3

		被告蘇明德

		3,513,062元 

		3,535,125元 

		22,063元　　 



		4

		被告侯月焿

		同上

		同上

		同上



		5

		被告張慧敏

		25,717,538元 

		26,397,844元 

		680,306元　　 



		6

		被告林楊碧蘭

		2,733,451元 

		2,778,498元 

		45,047元　　 



		7

		被告林信志

		同上

		同上

		同上



		8

		被告林靜慧

		同上

		同上

		同上



		9

		被告林志剛

		同上

		同上

		同上



		10

		被告陳勝元

		13,089,765元 

		12,513,701元 

		-576,064元　　 



		11

		原告承安公司

		30,125,708元 

		29,709,778元 

		-415,930元　　 



		12

		原告遠宏公司

		2,232,960元 

		2,202,131元 

		-30,829元　　 



		13

		被告毛俊欽

		25,024,549元 

		24,679,049元 

		-345,500元　　 



		總計

		


		142,447,439元 

		142,447,439元 

		0









附表七：
		


		


		應為補償者

		


		


		


		


		


		


		


		


		應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被告蘇謝玉雪

		被告蘇彥迪

		被告蘇明德

		被告侯月焿

		被告張慧敏

		被告林楊碧蘭

		被告林信志

		被告林靜慧

		被告林志剛

		




		應
受
補
償
者

		被告陳勝元

		96,914元

		98,305元

		9,288元

		同左

		286,409元

		18,965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576,064元



		


		原告承安公司

		69,974元

		70,978元

		6,706元

		同左

		206,794元

		13,693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415,930元



		


		原告遠宏公司

		5,187元

		5,261元

		497元

		同左

		15,327元

		1,015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30,829元



		


		被告毛俊欽

		58,125元

		58,959元

		5,572元

		同左

		171,776元

		11,374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345,500元



		應補償金額
（新臺幣）

		


		 230,200元

		233,503元

		22,063元

		同左

		680,306元

		45,047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1,368,323元









附表八：
		編號

		當事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原告承安公司

		一千四百八十分之三百一十三



		2

		原告遠宏公司

		三千七百分之五十八



		3

		被告張慧敏

		三千七百分之六百六十八



		4

		被告陳勝元

		三百七十分之三十四



		5

		被告林楊碧蘭

		三千七百分之七十一



		6

		被告林信志

		同上



		7

		被告林靜慧

		同上



		8

		被告林志剛

		同上



		9

		被告蘇謝玉雪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三



		10

		被告蘇彥廸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四



		11

		被告毛彥欽

		三百七十分之六十五



		12

		被告蘇明德

		二千九百六十分之七十三



		13

		被告侯月焿

		同上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247號

原      告  承安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進順  

原      告  遠宏土地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穎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田崧甫律師                

            王仁聰律師

複  代理人  阮紹銨律師                  

被      告  陳勝元  

訴訟代理人  洪梅芬律師

            涂欣成律師

            李政儒律師

            王紹雲律師  

被      告  張慧敏  

訴訟代理人  陳俊傑  

被      告  林楊碧蘭

            林信志  

            林靜慧  

            林志剛  

上5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進長律師

被      告  毛俊欽  

            蘇謝玉雪

訴訟代理人  蘇建銘  

被      告  蘇彥廸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蘇明道律師

            蘇敬宇律師

            王廉鈞律師        

被      告  蘇明德  

            侯月焿  

訴訟代理人  蘇厚吉  

            蘇靖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里區○○○段○○○地號土地，面積二千六百三

十九點七九平方公尺，其分割方法如附表四所示。

如附表七所示應為補償者各應補償如附表七所示應受補償者如附

表七所示應補償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八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面積2,639.79平方公尺，為兩造共有；兩

    造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13所示

    應有部分比例。茲因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而

    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為此，爰依

    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並請求按

    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法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兩

    造共有系爭土地，其分割方法如附表二所示；如附表三所示

    應為補償者各應補償如附表三所示應受補償者如附表三所示

    應補償金額。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陳勝元、張慧敏、林楊碧蘭、林信志、林靜慧、林志剛（

   林楊碧蘭以下4人，下稱林楊碧蘭等4人）、毛俊欽陳稱：同

   意原告提出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被告蘇謝玉雪、蘇彥廸（下稱蘇謝玉雪等2人）、蘇明德、侯

   月焿（下稱蘇明德等2人）陳述：請求本院按如附表四所示分

   割方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被告蘇謝玉雪2人另抗辯：系

   爭土地如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各共有人分得土地

   之形狀大致方正完整，並可保留系爭土地上現有建物之使用

   現況；且被告蘇謝玉雪等2人、蘇明德等2人就系爭土地按如

   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後分得之土地，業已占有、使用數

   十年，上方尚有建物，對於占有部分有深厚之感情；反之，

   如系爭土地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因如附表二所示

   分割方案未參照各共有人目前使用系爭土地之位置，徒增日

   後之紛爭，請求法院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裁判分割系爭

   土地等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參見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47號卷宗（

    下稱本院卷）第544頁至第545頁〕：

　㈠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詳如附

    表一編號1至編號13所示應有部分比例。

　㈡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

    ，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

四、本件之爭點：

　㈠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㈡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本院就系爭土地應採取如

    何之分割方案分割？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1.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

      ，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

　　2.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

      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13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

      分割之約定；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

      事，為兩造所不爭執（參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㈠、㈡）。此

      外，復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559

      頁至第562頁），上開事實，應堪認定。從而，兩造就系

      爭土地既無不分割之約定；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

      不能分割之情事，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應

      准許。

　㈡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本院就系爭土地應採取如

    何之分割方案分割？

　　1.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

      命為下列之分配：1.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

      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2.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

      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

      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

      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

      。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4項定有明文。次按，定共有物

      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但須以其方法適當者

      為限。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

      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

      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共有人若就共有

      物在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倘法院全然不顧，判

      命變價分割或分歸未使用之他共有人所有，其所定分割方

      法，即難謂符合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53

      9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系爭土地上，有如附表五編號1至編號10所示地上物

      ，坐落之位置如附圖三所示，使用情況如附表五編號1至

      編號10所示，業經本院勘驗現場及囑託臺南市佳里地政事

      務所測量屬實，並有勘驗測量筆錄1份、現場照片27幀在

      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107頁至第109頁、第113頁至第126

      頁）。

　　3.本院審酌：

　　　⑴系爭土地，面積共計2,639.79平方公尺，以原物分配於

        各共有人，並無困難，揆之前揭規定，自應採取以原物

        分配於各共有人，而非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之分割方法。

　　　⑵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與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均

        係將系爭土地分為7塊，其中4塊，分別分歸被告陳勝元

        、蘇謝玉雪、蘇彥廸、張慧敏取得；其中1塊，分歸原

        告與被告毛俊欽維持共有；其中1塊，分歸蘇明德等2人

        維持共有；另外1塊，分歸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維持共有

        。所不同者，乃兩造於系爭土地分割後，分得土地之位

        置；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係將系爭土地西北側，分

        歸被告陳勝元取得；系爭土地東側，由北往南依序分歸

        被告蘇謝玉雪、蘇彥廸、蘇明德等2人、林楊碧蘭等4人

        取得；原告與被告毛俊欽則分得系爭土地西南側；且除

        被告陳勝元分得土地之形狀為Ｌ型，被告蘇彥廸分得土

        地之形狀，為缺角矩形，被告張慧敏分得土地，為略呈

        方形之不規則形外；其餘4塊，均為長方形；而如附表

        四所示分割方案，則係將系爭土地西北側，分歸被告陳

        勝元取得；系爭土地南側由西往東依序分歸被告蘇謝玉

        雪、蘇彥廸、蘇明德等2人、張慧敏、林楊碧蘭等4人取

        得；原告與被告毛俊欽則分得系爭土地東北側及被告陳

        勝元分得土地與其餘被告分得土地間之土地，且除被告

        陳勝元、原告與被告毛俊欽分得土地之形狀為Ｌ型，被

        告林楊碧蘭等4人分得土地之形狀，為略呈方形之不規

        則形外，其餘4塊，均為長方形。系爭土地不論按如附

        表二所示分割方案或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分割

        後各塊土地之形狀，均稱完整。　　　　　　　

　　　⑶如系爭土地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原告與被告

        毛俊欽、被告蘇明德等2人、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分別同

        意於分割後與如附表二編號1、5、6所示分割後所有權

        人之其他人維持共有；如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

        方案分割，原告與被告毛俊欽、被告蘇明德等2人、被

        告林楊碧蘭等4人亦分別同意於分割後與如附表四編號7

        、3、5所示分割後所有權人之其他人維持共有，業據原

        告、被告毛俊欽、被告蘇明德等2人、被告林楊碧蘭等4

        人於本院訊問時陳述在卷（參見本院卷第432頁、第350

        頁、第352頁）。

　　　⑷系爭土地如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分割，除被告陳勝

        元分得之土地，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外，其餘當事

        人分得部分，均不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反之，系

        爭土地如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除被告陳勝元

        分得之土地，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外，被告蘇謝玉

        雪、蘇彥廸、蘇明德等2人、林楊碧蘭等4人分得土地，

        亦可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復考量被告蘇謝玉雪、

        蘇彥迪、蘇明德等2人目前仍有使用系爭土地上之地上

        物，其等對於目前使用系爭土地部分，在感情上及生活

        上應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

　　　⑸兩相比較之下，本院認為應以將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

        示分割方案分割，較為適當而符合公平原則。　

　　4.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

      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

      第3項定有明文。復按，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

      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

      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

      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

      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

      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

      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

      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

      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98號判決參照）。查，系爭土地經分

      割後，分割後各筆土地因基地寬度、基地深度、土地形狀

      、臨路狀況等因素不同，土地價值應有不同，揆諸前揭說

      明，分得價值高於應有部分所應得者，自應補償分得價值

      少於應有部分所應得者。

　　5.經本院囑託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長信估價

      師事務所）鑑定結果，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

      分割後，分割後各筆土地之價值，詳如附表六所示；經按

      如附表四所示各筆土地之價值計算結果，兩造於系爭土地

      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前應有部分之價值與按如附

      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價值間之差距，詳如

      附表六所示，揆諸前揭說明，如附表七所示應為補償者於

      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後，自應分別補償

      如附表七所示應受補償者如附表七所示應補償金額。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

    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

    。

七、復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

    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

    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

    文。本院審酌被告雖為敗訴之當事人，惟本件訴訟乃因共有

    物分割涉訟，分割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由敗訴當事人負

    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按其應有部

    分之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伍逸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仕蕙 

附表一：

編號 當事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原告承安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承安公司） 一千四百八十分之三百一十三 2 原告遠宏土地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遠宏公司） 三千七百分之五十八 3 被告張慧敏 三千七百分之六百六十八 4 被告陳勝元 三百七十分之三十四 5 被告林楊碧蘭 三千七百分之七十一 6 被告林信志 同上 7 被告林靜慧 同上 8 被告林志剛 同上 9 被告蘇謝玉雪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三 10 被告蘇彥廸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四 11 被告毛彥欽 三百七十分之六十五 12 被告蘇明德 二千九百六十分之七十三 13 被告侯月焿 同上 

 

附表二：

編號 分割後之土地 分割後所有權人 1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甲部分，面積1063.41平方公尺 原告承安公司、遠宏公司、被告毛俊欽 2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乙部分，面積247.57平方公尺 被告陳勝元 3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丙部分，面積260.41平方公尺 被告蘇謝玉雪 4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丁部分，面積263.98平方公尺 被告蘇彥廸 5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戊部分，面積130.21平方公尺 被告蘇明德等2人 6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己部分，面積202.62平方公尺 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 7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庚部分，面積476.59平方公尺 張慧敏 按：此方案係兩造於言詞辯論時所稱之戊案。   

 

附表三：

  應為補償者    應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原告承安公司 原告遠宏公司 被告毛俊欽 被告張慧敏  應 受 補 償 者 被告陳勝元 313,638元 23,248元 260,531元 267,732元 865,149元  被告蘇謝玉雪 29,053元 2,154元 24,134元 24,801元 80,142元  被告蘇彥迪 29,397元 2,178元 24,420元 25,095元 81,090元  被告蘇明德 20,029元 1,485元 16,638元 17,098元 55,250元  被告侯月焿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被告林楊碧蘭 5,654元 419元 4,696元 4,826元 15,595元  被告林信志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被告林靜慧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被告林志剛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應補償金額 （新臺幣）  434,762元 32,226元 361,145元 371,128元 1,199,261元 



附表四：

編號 分割後之土地 分割後所有權人 1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甲部分，面積260.41平方公尺 被告蘇謝玉雪 2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乙部分，面積263.98平方公尺 被告蘇彥廸 3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丙部分，面積130.2平方公尺 被告蘇明德等2人 4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丁部分，面積476.59平方公尺 被告張慧敏 5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戊部分，面積202.64平方公尺 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 6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己部分，面積242.57平方公尺 被告陳勝元 7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庚部分，面積1,063.40平方公尺 原告承安公司、遠宏公司、被告毛俊欽 按：此方案係兩造於言詞辯論時所稱之乙案。   

 

附表五：

編號 地上物 使用情形 備註 1 紅瓦屋頂之磚造平房 據被告蘇明德陳稱：由其母蘇梁寶玉使用 坐落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3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2 紅瓦屋頂、磚造之三合院，懸掛有「六合42號」之門牌 三合院右側護龍部分，由被告蘇謝玉雪作為儲藏室；三合院之正廳，為被告蘇謝玉雪等2人、蘇明德等2人共用；正廳右側房間，現作為儲藏室使用；正廳左側房間及三合院左側護龍，現由被告蘇彥廸作為儲藏室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本院卷第114頁上方照片、第114頁下方照片、第115頁上方照片、第116頁上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依序為為三合院全景、正廳三合院右側護龍、正廳、左側護龍。 3 紅瓦屋頂之磚造平房 被告蘇謝玉雪作為儲藏室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6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4 內無水源之浴室 以前為被告蘇謝玉雪等2人、侯月焿共同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7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5 儲藏室 同上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8頁上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6 紅瓦屋頂、磚造之三合院，懸掛有「六合41號」之門牌  據張慧敏之訴訟代理人陳俊傑陳稱三合院右側護龍係由被告毛俊欽之叔使用；三合院正廳係由被告毛俊欽與其他公同共有人繼承；三合院左側護龍現由被告張慧敏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所示編號B、B1部分內。本院卷第118頁下方照片、第119頁上方與下方照片、第120頁上方照片、第120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依序為三合院全景、三合院右側護龍、正廳、三合院左側護龍。 7 紅瓦屋頂、磚造之三合院之右側護龍、正廳及左側護龍之部 分，懸掛有「六合40號」之門牌 據被告林楊碧蘭等2人之訴訟代理人陳進長律師陳稱：係由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共同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C部分內。本院卷第122頁上方照片、第122頁下方拍攝之地上物，依序為三合院之正廳及右側護龍。 8 石棉瓦搭建之車庫 使用狀況不明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C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23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9 貨櫃屋 同上 本院卷第124頁上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10 圍牆 用以區隔被告陳勝元於系爭土地內開闢之庭院及系爭土地之其餘部分土地 坐落於如附圖三內註記「牆」部分，即如本院卷第124頁下方、第125頁上照照片拍攝之圍牆。 

 

附表六：

編號 當事人 分割前應有部分之價值（新臺幣） 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價值（新臺幣） 分割前應有部分之價值與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價值間之差距（新臺幣） 1 被告蘇謝玉雪 14,052,247元  14,282,447元  230,200元　　  2 被告蘇彥迪 14,244,744元  14,478,247元  233,503元　　  3 被告蘇明德 3,513,062元  3,535,125元  22,063元　　  4 被告侯月焿 同上 同上 同上 5 被告張慧敏 25,717,538元  26,397,844元  680,306元　　  6 被告林楊碧蘭 2,733,451元  2,778,498元  45,047元　　  7 被告林信志 同上 同上 同上 8 被告林靜慧 同上 同上 同上 9 被告林志剛 同上 同上 同上 10 被告陳勝元 13,089,765元  12,513,701元  -576,064元　　  11 原告承安公司 30,125,708元  29,709,778元  -415,930元　　  12 原告遠宏公司 2,232,960元  2,202,131元  -30,829元　　  13 被告毛俊欽 25,024,549元  24,679,049元  -345,500元　　  總計  142,447,439元  142,447,439元  0 



附表七：

  應為補償者         應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被告蘇謝玉雪 被告蘇彥迪 被告蘇明德 被告侯月焿 被告張慧敏 被告林楊碧蘭 被告林信志 被告林靜慧 被告林志剛  應 受 補 償 者 被告陳勝元 96,914元 98,305元 9,288元 同左 286,409元 18,965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576,064元  原告承安公司 69,974元 70,978元 6,706元 同左 206,794元 13,693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415,930元  原告遠宏公司 5,187元 5,261元 497元 同左 15,327元 1,015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30,829元  被告毛俊欽 58,125元 58,959元 5,572元 同左 171,776元 11,374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345,500元 應補償金額 （新臺幣）   230,200元 233,503元 22,063元 同左 680,306元 45,047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1,368,323元 



附表八：

編號 當事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原告承安公司 一千四百八十分之三百一十三 2 原告遠宏公司 三千七百分之五十八 3 被告張慧敏 三千七百分之六百六十八 4 被告陳勝元 三百七十分之三十四 5 被告林楊碧蘭 三千七百分之七十一 6 被告林信志 同上 7 被告林靜慧 同上 8 被告林志剛 同上 9 被告蘇謝玉雪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三 10 被告蘇彥廸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四 11 被告毛彥欽 三百七十分之六十五 12 被告蘇明德 二千九百六十分之七十三 13 被告侯月焿 同上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247號
原      告  承安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進順  
原      告  遠宏土地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穎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田崧甫律師                
            王仁聰律師
複  代理人  阮紹銨律師                  
被      告  陳勝元  
訴訟代理人  洪梅芬律師
            涂欣成律師
            李政儒律師
            王紹雲律師  
被      告  張慧敏  
訴訟代理人  陳俊傑  
被      告  林楊碧蘭
            林信志  
            林靜慧  
            林志剛  
上5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進長律師
被      告  毛俊欽  
            蘇謝玉雪
訴訟代理人  蘇建銘  
被      告  蘇彥廸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蘇明道律師
            蘇敬宇律師
            王廉鈞律師        
被      告  蘇明德  
            侯月焿  
訴訟代理人  蘇厚吉  
            蘇靖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里區○○○段○○○地號土地，面積二千六百三十九點七九平方公尺，其分割方法如附表四所示。
如附表七所示應為補償者各應補償如附表七所示應受補償者如附表七所示應補償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八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面積2,639.79平方公尺，為兩造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13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茲因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而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並請求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法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其分割方法如附表二所示；如附表三所示應為補償者各應補償如附表三所示應受補償者如附表三所示應補償金額。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陳勝元、張慧敏、林楊碧蘭、林信志、林靜慧、林志剛（林楊碧蘭以下4人，下稱林楊碧蘭等4人）、毛俊欽陳稱：同意原告提出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被告蘇謝玉雪、蘇彥廸（下稱蘇謝玉雪等2人）、蘇明德、侯月焿（下稱蘇明德等2人）陳述：請求本院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被告蘇謝玉雪2人另抗辯：系爭土地如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形狀大致方正完整，並可保留系爭土地上現有建物之使用現況；且被告蘇謝玉雪等2人、蘇明德等2人就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後分得之土地，業已占有、使用數十年，上方尚有建物，對於占有部分有深厚之感情；反之，如系爭土地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因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未參照各共有人目前使用系爭土地之位置，徒增日後之紛爭，請求法院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參見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47號卷宗（下稱本院卷）第544頁至第545頁〕：
　㈠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13所示應有部分比例。
　㈡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
四、本件之爭點：
　㈠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㈡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本院就系爭土地應採取如何之分割方案分割？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1.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
　　2.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13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為兩造所不爭執（參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㈠、㈡）。此外，復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559頁至第562頁），上開事實，應堪認定。從而，兩造就系爭土地既無不分割之約定；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應准許。
　㈡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本院就系爭土地應採取如何之分割方案分割？
　　1.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1.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2.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4項定有明文。次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但須以其方法適當者為限。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共有人若就共有物在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倘法院全然不顧，判命變價分割或分歸未使用之他共有人所有，其所定分割方法，即難謂符合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539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系爭土地上，有如附表五編號1至編號10所示地上物，坐落之位置如附圖三所示，使用情況如附表五編號1至編號10所示，業經本院勘驗現場及囑託臺南市佳里地政事務所測量屬實，並有勘驗測量筆錄1份、現場照片27幀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107頁至第109頁、第113頁至第126頁）。
　　3.本院審酌：
　　　⑴系爭土地，面積共計2,639.79平方公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並無困難，揆之前揭規定，自應採取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而非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之分割方法。
　　　⑵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與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均係將系爭土地分為7塊，其中4塊，分別分歸被告陳勝元、蘇謝玉雪、蘇彥廸、張慧敏取得；其中1塊，分歸原告與被告毛俊欽維持共有；其中1塊，分歸蘇明德等2人維持共有；另外1塊，分歸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維持共有。所不同者，乃兩造於系爭土地分割後，分得土地之位置；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係將系爭土地西北側，分歸被告陳勝元取得；系爭土地東側，由北往南依序分歸被告蘇謝玉雪、蘇彥廸、蘇明德等2人、林楊碧蘭等4人取得；原告與被告毛俊欽則分得系爭土地西南側；且除被告陳勝元分得土地之形狀為Ｌ型，被告蘇彥廸分得土地之形狀，為缺角矩形，被告張慧敏分得土地，為略呈方形之不規則形外；其餘4塊，均為長方形；而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則係將系爭土地西北側，分歸被告陳勝元取得；系爭土地南側由西往東依序分歸被告蘇謝玉雪、蘇彥廸、蘇明德等2人、張慧敏、林楊碧蘭等4人取得；原告與被告毛俊欽則分得系爭土地東北側及被告陳勝元分得土地與其餘被告分得土地間之土地，且除被告陳勝元、原告與被告毛俊欽分得土地之形狀為Ｌ型，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分得土地之形狀，為略呈方形之不規則形外，其餘4塊，均為長方形。系爭土地不論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或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分割後各塊土地之形狀，均稱完整。　　　　　　　
　　　⑶如系爭土地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原告與被告毛俊欽、被告蘇明德等2人、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分別同意於分割後與如附表二編號1、5、6所示分割後所有權人之其他人維持共有；如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原告與被告毛俊欽、被告蘇明德等2人、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亦分別同意於分割後與如附表四編號7、3、5所示分割後所有權人之其他人維持共有，業據原告、被告毛俊欽、被告蘇明德等2人、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陳述在卷（參見本院卷第432頁、第350頁、第352頁）。
　　　⑷系爭土地如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分割，除被告陳勝元分得之土地，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外，其餘當事人分得部分，均不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反之，系爭土地如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除被告陳勝元分得之土地，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外，被告蘇謝玉雪、蘇彥廸、蘇明德等2人、林楊碧蘭等4人分得土地，亦可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復考量被告蘇謝玉雪、蘇彥迪、蘇明德等2人目前仍有使用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其等對於目前使用系爭土地部分，在感情上及生活上應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
　　　⑸兩相比較之下，本院認為應以將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較為適當而符合公平原則。　
　　4.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復按，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98號判決參照）。查，系爭土地經分割後，分割後各筆土地因基地寬度、基地深度、土地形狀、臨路狀況等因素不同，土地價值應有不同，揆諸前揭說明，分得價值高於應有部分所應得者，自應補償分得價值少於應有部分所應得者。
　　5.經本院囑託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長信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結果，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後，分割後各筆土地之價值，詳如附表六所示；經按如附表四所示各筆土地之價值計算結果，兩造於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前應有部分之價值與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價值間之差距，詳如附表六所示，揆諸前揭說明，如附表七所示應為補償者於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後，自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七所示應受補償者如附表七所示應補償金額。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
七、復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院審酌被告雖為敗訴之當事人，惟本件訴訟乃因共有物分割涉訟，分割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伍逸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仕蕙 
附表一：
		編號

		當事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原告承安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承安公司）

		一千四百八十分之三百一十三



		2

		原告遠宏土地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遠宏公司）

		三千七百分之五十八



		3

		被告張慧敏

		三千七百分之六百六十八



		4

		被告陳勝元

		三百七十分之三十四



		5

		被告林楊碧蘭

		三千七百分之七十一



		6

		被告林信志

		同上



		7

		被告林靜慧

		同上



		8

		被告林志剛

		同上



		9

		被告蘇謝玉雪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三



		10

		被告蘇彥廸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四



		11

		被告毛彥欽

		三百七十分之六十五



		12

		被告蘇明德

		二千九百六十分之七十三



		13

		被告侯月焿

		同上







 
附表二：
		編號

		分割後之土地

		分割後所有權人



		1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甲部分，面積1063.41平方公尺

		原告承安公司、遠宏公司、被告毛俊欽



		2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乙部分，面積247.57平方公尺

		被告陳勝元



		3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丙部分，面積260.41平方公尺

		被告蘇謝玉雪



		4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丁部分，面積263.98平方公尺

		被告蘇彥廸



		5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戊部分，面積130.21平方公尺

		被告蘇明德等2人



		6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己部分，面積202.62平方公尺

		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



		7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庚部分，面積476.59平方公尺

		張慧敏



		按：此方案係兩造於言詞辯論時所稱之戊案。

		


		








 
附表三：
		


		


		應為補償者

		


		


		


		應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原告承安公司

		原告遠宏公司

		被告毛俊欽

		被告張慧敏

		




		應
受
補
償
者

		被告陳勝元

		313,638元

		23,248元

		260,531元

		267,732元

		865,149元



		


		被告蘇謝玉雪

		29,053元

		2,154元

		24,134元

		24,801元

		80,142元



		


		被告蘇彥迪

		29,397元

		2,178元

		24,420元

		25,095元

		81,090元



		


		被告蘇明德

		20,029元

		1,485元

		16,638元

		17,098元

		55,250元



		


		被告侯月焿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被告林楊碧蘭

		5,654元

		419元

		4,696元

		4,826元

		15,595元



		


		被告林信志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被告林靜慧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被告林志剛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應補償金額
（新臺幣）

		


		434,762元

		32,226元

		361,145元

		371,128元

		1,199,261元









附表四：
		編號

		分割後之土地

		分割後所有權人



		1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甲部分，面積260.41平方公尺

		被告蘇謝玉雪



		2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乙部分，面積263.98平方公尺

		被告蘇彥廸



		3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丙部分，面積130.2平方公尺

		被告蘇明德等2人



		4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丁部分，面積476.59平方公尺

		被告張慧敏



		5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戊部分，面積202.64平方公尺

		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



		6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己部分，面積242.57平方公尺

		被告陳勝元



		7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庚部分，面積1,063.40平方公尺

		原告承安公司、遠宏公司、被告毛俊欽



		按：此方案係兩造於言詞辯論時所稱之乙案。

		


		








 
附表五：
		編號

		地上物

		使用情形

		備註



		1

		紅瓦屋頂之磚造平房

		據被告蘇明德陳稱：由其母蘇梁寶玉使用

		坐落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3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2

		紅瓦屋頂、磚造之三合院，懸掛有「六合42號」之門牌

		三合院右側護龍部分，由被告蘇謝玉雪作為儲藏室；三合院之正廳，為被告蘇謝玉雪等2人、蘇明德等2人共用；正廳右側房間，現作為儲藏室使用；正廳左側房間及三合院左側護龍，現由被告蘇彥廸作為儲藏室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本院卷第114頁上方照片、第114頁下方照片、第115頁上方照片、第116頁上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依序為為三合院全景、正廳三合院右側護龍、正廳、左側護龍。



		3

		紅瓦屋頂之磚造平房

		被告蘇謝玉雪作為儲藏室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6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4

		內無水源之浴室

		以前為被告蘇謝玉雪等2人、侯月焿共同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7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5

		儲藏室

		同上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8頁上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6

		紅瓦屋頂、磚造之三合院，懸掛有「六合41號」之門牌



		據張慧敏之訴訟代理人陳俊傑陳稱三合院右側護龍係由被告毛俊欽之叔使用；三合院正廳係由被告毛俊欽與其他公同共有人繼承；三合院左側護龍現由被告張慧敏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所示編號B、B1部分內。本院卷第118頁下方照片、第119頁上方與下方照片、第120頁上方照片、第120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依序為三合院全景、三合院右側護龍、正廳、三合院左側護龍。



		7

		紅瓦屋頂、磚造之三合院之右側護龍、正廳及左側護龍之部 分，懸掛有「六合40號」之門牌

		據被告林楊碧蘭等2人之訴訟代理人陳進長律師陳稱：係由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共同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C部分內。本院卷第122頁上方照片、第122頁下方拍攝之地上物，依序為三合院之正廳及右側護龍。



		8

		石棉瓦搭建之車庫

		使用狀況不明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C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23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9

		貨櫃屋

		同上

		本院卷第124頁上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10

		圍牆

		用以區隔被告陳勝元於系爭土地內開闢之庭院及系爭土地之其餘部分土地

		坐落於如附圖三內註記「牆」部分，即如本院卷第124頁下方、第125頁上照照片拍攝之圍牆。







 
附表六：
		編號

		當事人

		分割前應有部分之價值（新臺幣）

		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價值（新臺幣）

		分割前應有部分之價值與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價值間之差距（新臺幣）



		1

		被告蘇謝玉雪

		14,052,247元 

		14,282,447元 

		230,200元　　 



		2

		被告蘇彥迪

		14,244,744元 

		14,478,247元 

		233,503元　　 



		3

		被告蘇明德

		3,513,062元 

		3,535,125元 

		22,063元　　 



		4

		被告侯月焿

		同上

		同上

		同上



		5

		被告張慧敏

		25,717,538元 

		26,397,844元 

		680,306元　　 



		6

		被告林楊碧蘭

		2,733,451元 

		2,778,498元 

		45,047元　　 



		7

		被告林信志

		同上

		同上

		同上



		8

		被告林靜慧

		同上

		同上

		同上



		9

		被告林志剛

		同上

		同上

		同上



		10

		被告陳勝元

		13,089,765元 

		12,513,701元 

		-576,064元　　 



		11

		原告承安公司

		30,125,708元 

		29,709,778元 

		-415,930元　　 



		12

		原告遠宏公司

		2,232,960元 

		2,202,131元 

		-30,829元　　 



		13

		被告毛俊欽

		25,024,549元 

		24,679,049元 

		-345,500元　　 



		總計

		


		142,447,439元 

		142,447,439元 

		0









附表七：
		


		


		應為補償者

		


		


		


		


		


		


		


		


		應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被告蘇謝玉雪

		被告蘇彥迪

		被告蘇明德

		被告侯月焿

		被告張慧敏

		被告林楊碧蘭

		被告林信志

		被告林靜慧

		被告林志剛

		




		應
受
補
償
者

		被告陳勝元

		96,914元

		98,305元

		9,288元

		同左

		286,409元

		18,965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576,064元



		


		原告承安公司

		69,974元

		70,978元

		6,706元

		同左

		206,794元

		13,693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415,930元



		


		原告遠宏公司

		5,187元

		5,261元

		497元

		同左

		15,327元

		1,015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30,829元



		


		被告毛俊欽

		58,125元

		58,959元

		5,572元

		同左

		171,776元

		11,374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345,500元



		應補償金額
（新臺幣）

		


		 230,200元

		233,503元

		22,063元

		同左

		680,306元

		45,047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1,368,323元









附表八：
		編號

		當事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原告承安公司

		一千四百八十分之三百一十三



		2

		原告遠宏公司

		三千七百分之五十八



		3

		被告張慧敏

		三千七百分之六百六十八



		4

		被告陳勝元

		三百七十分之三十四



		5

		被告林楊碧蘭

		三千七百分之七十一



		6

		被告林信志

		同上



		7

		被告林靜慧

		同上



		8

		被告林志剛

		同上



		9

		被告蘇謝玉雪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三



		10

		被告蘇彥廸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四



		11

		被告毛彥欽

		三百七十分之六十五



		12

		被告蘇明德

		二千九百六十分之七十三



		13

		被告侯月焿

		同上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247號

原      告  承安建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進順  

原      告  遠宏土地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穎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田崧甫律師                

            王仁聰律師

複  代理人  阮紹銨律師                  

被      告  陳勝元  

訴訟代理人  洪梅芬律師

            涂欣成律師

            李政儒律師

            王紹雲律師  

被      告  張慧敏  

訴訟代理人  陳俊傑  

被      告  林楊碧蘭

            林信志  

            林靜慧  

            林志剛  

上5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進長律師

被      告  毛俊欽  

            蘇謝玉雪

訴訟代理人  蘇建銘  

被      告  蘇彥廸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蘇明道律師

            蘇敬宇律師

            王廉鈞律師        

被      告  蘇明德  

            侯月焿  

訴訟代理人  蘇厚吉  

            蘇靖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臺南市○里區○○○段○○○地號土地，面積二千六百三十九點七九平方公尺，其分割方法如附表四所示。

如附表七所示應為補償者各應補償如附表七所示應受補償者如附表七所示應補償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八所示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坐落臺南市○里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面積2,639.79平方公尺，為兩造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13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茲因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而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並請求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法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其分割方法如附表二所示；如附表三所示應為補償者各應補償如附表三所示應受補償者如附表三所示應補償金額。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陳勝元、張慧敏、林楊碧蘭、林信志、林靜慧、林志剛（林楊碧蘭以下4人，下稱林楊碧蘭等4人）、毛俊欽陳稱：同意原告提出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被告蘇謝玉雪、蘇彥廸（下稱蘇謝玉雪等2人）、蘇明德、侯月焿（下稱蘇明德等2人）陳述：請求本院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被告蘇謝玉雪2人另抗辯：系爭土地如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形狀大致方正完整，並可保留系爭土地上現有建物之使用現況；且被告蘇謝玉雪等2人、蘇明德等2人就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後分得之土地，業已占有、使用數十年，上方尚有建物，對於占有部分有深厚之感情；反之，如系爭土地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因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未參照各共有人目前使用系爭土地之位置，徒增日後之紛爭，請求法院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等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參見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247號卷宗（下稱本院卷）第544頁至第545頁〕：

　㈠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13所示應有部分比例。

　㈡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

四、本件之爭點：

　㈠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㈡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本院就系爭土地應採取如何之分割方案分割？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有無理由？

　　1.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

　　2.查，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兩造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詳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13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為兩造所不爭執（參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㈠、㈡）。此外，復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559頁至第562頁），上開事實，應堪認定。從而，兩造就系爭土地既無不分割之約定；依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自應准許。

　㈡原告訴請本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本院就系爭土地應採取如何之分割方案分割？

　　1.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1.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2.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4項定有明文。次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但須以其方法適當者為限。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須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經濟效用，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為適當。共有人若就共有物在生活上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倘法院全然不顧，判命變價分割或分歸未使用之他共有人所有，其所定分割方法，即難謂符合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539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系爭土地上，有如附表五編號1至編號10所示地上物，坐落之位置如附圖三所示，使用情況如附表五編號1至編號10所示，業經本院勘驗現場及囑託臺南市佳里地政事務所測量屬實，並有勘驗測量筆錄1份、現場照片27幀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107頁至第109頁、第113頁至第126頁）。

　　3.本院審酌：

　　　⑴系爭土地，面積共計2,639.79平方公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並無困難，揆之前揭規定，自應採取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而非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之分割方法。

　　　⑵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與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均係將系爭土地分為7塊，其中4塊，分別分歸被告陳勝元、蘇謝玉雪、蘇彥廸、張慧敏取得；其中1塊，分歸原告與被告毛俊欽維持共有；其中1塊，分歸蘇明德等2人維持共有；另外1塊，分歸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維持共有。所不同者，乃兩造於系爭土地分割後，分得土地之位置；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係將系爭土地西北側，分歸被告陳勝元取得；系爭土地東側，由北往南依序分歸被告蘇謝玉雪、蘇彥廸、蘇明德等2人、林楊碧蘭等4人取得；原告與被告毛俊欽則分得系爭土地西南側；且除被告陳勝元分得土地之形狀為Ｌ型，被告蘇彥廸分得土地之形狀，為缺角矩形，被告張慧敏分得土地，為略呈方形之不規則形外；其餘4塊，均為長方形；而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則係將系爭土地西北側，分歸被告陳勝元取得；系爭土地南側由西往東依序分歸被告蘇謝玉雪、蘇彥廸、蘇明德等2人、張慧敏、林楊碧蘭等4人取得；原告與被告毛俊欽則分得系爭土地東北側及被告陳勝元分得土地與其餘被告分得土地間之土地，且除被告陳勝元、原告與被告毛俊欽分得土地之形狀為Ｌ型，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分得土地之形狀，為略呈方形之不規則形外，其餘4塊，均為長方形。系爭土地不論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或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分割後各塊土地之形狀，均稱完整。　　　　　　　

　　　⑶如系爭土地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原告與被告毛俊欽、被告蘇明德等2人、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分別同意於分割後與如附表二編號1、5、6所示分割後所有權人之其他人維持共有；如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原告與被告毛俊欽、被告蘇明德等2人、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亦分別同意於分割後與如附表四編號7、3、5所示分割後所有權人之其他人維持共有，業據原告、被告毛俊欽、被告蘇明德等2人、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陳述在卷（參見本院卷第432頁、第350頁、第352頁）。

　　　⑷系爭土地如按如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分割，除被告陳勝元分得之土地，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外，其餘當事人分得部分，均不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反之，系爭土地如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除被告陳勝元分得之土地，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外，被告蘇謝玉雪、蘇彥廸、蘇明德等2人、林楊碧蘭等4人分得土地，亦可符合系爭土地之使用現狀；復考量被告蘇謝玉雪、蘇彥迪、蘇明德等2人目前仍有使用系爭土地上之地上物，其等對於目前使用系爭土地部分，在感情上及生活上應有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

　　　⑸兩相比較之下，本院認為應以將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較為適當而符合公平原則。　

　　4.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3項定有明文。復按，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98號判決參照）。查，系爭土地經分割後，分割後各筆土地因基地寬度、基地深度、土地形狀、臨路狀況等因素不同，土地價值應有不同，揆諸前揭說明，分得價值高於應有部分所應得者，自應補償分得價值少於應有部分所應得者。

　　5.經本院囑託長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長信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結果，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後，分割後各筆土地之價值，詳如附表六所示；經按如附表四所示各筆土地之價值計算結果，兩造於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前應有部分之價值與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價值間之差距，詳如附表六所示，揆諸前揭說明，如附表七所示應為補償者於系爭土地按如附表四所示分割方案分割後，自應分別補償如附表七所示應受補償者如附表七所示應補償金額。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第2項所示。

七、復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院審酌被告雖為敗訴之當事人，惟本件訴訟乃因共有物分割涉訟，分割結果對於兩造均屬有利，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認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0條之1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伍逸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仕蕙 

附表一：

編號 當事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原告承安建設有限公司（下稱承安公司） 一千四百八十分之三百一十三 2 原告遠宏土地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遠宏公司） 三千七百分之五十八 3 被告張慧敏 三千七百分之六百六十八 4 被告陳勝元 三百七十分之三十四 5 被告林楊碧蘭 三千七百分之七十一 6 被告林信志 同上 7 被告林靜慧 同上 8 被告林志剛 同上 9 被告蘇謝玉雪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三 10 被告蘇彥廸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四 11 被告毛彥欽 三百七十分之六十五 12 被告蘇明德 二千九百六十分之七十三 13 被告侯月焿 同上 

 

附表二：

編號 分割後之土地 分割後所有權人 1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甲部分，面積1063.41平方公尺 原告承安公司、遠宏公司、被告毛俊欽 2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乙部分，面積247.57平方公尺 被告陳勝元 3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丙部分，面積260.41平方公尺 被告蘇謝玉雪 4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丁部分，面積263.98平方公尺 被告蘇彥廸 5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戊部分，面積130.21平方公尺 被告蘇明德等2人 6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己部分，面積202.62平方公尺 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 7 如附圖一所示編號庚部分，面積476.59平方公尺 張慧敏 按：此方案係兩造於言詞辯論時所稱之戊案。   

 

附表三：

  應為補償者    應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原告承安公司 原告遠宏公司 被告毛俊欽 被告張慧敏  應 受 補 償 者 被告陳勝元 313,638元 23,248元 260,531元 267,732元 865,149元  被告蘇謝玉雪 29,053元 2,154元 24,134元 24,801元 80,142元  被告蘇彥迪 29,397元 2,178元 24,420元 25,095元 81,090元  被告蘇明德 20,029元 1,485元 16,638元 17,098元 55,250元  被告侯月焿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被告林楊碧蘭 5,654元 419元 4,696元 4,826元 15,595元  被告林信志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被告林靜慧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被告林志剛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應補償金額 （新臺幣）  434,762元 32,226元 361,145元 371,128元 1,199,261元 



附表四：

編號 分割後之土地 分割後所有權人 1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甲部分，面積260.41平方公尺 被告蘇謝玉雪 2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乙部分，面積263.98平方公尺 被告蘇彥廸 3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丙部分，面積130.2平方公尺 被告蘇明德等2人 4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丁部分，面積476.59平方公尺 被告張慧敏 5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戊部分，面積202.64平方公尺 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 6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己部分，面積242.57平方公尺 被告陳勝元 7 如附圖二所示編號庚部分，面積1,063.40平方公尺 原告承安公司、遠宏公司、被告毛俊欽 按：此方案係兩造於言詞辯論時所稱之乙案。   

 

附表五：

編號 地上物 使用情形 備註 1 紅瓦屋頂之磚造平房 據被告蘇明德陳稱：由其母蘇梁寶玉使用 坐落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3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2 紅瓦屋頂、磚造之三合院，懸掛有「六合42號」之門牌 三合院右側護龍部分，由被告蘇謝玉雪作為儲藏室；三合院之正廳，為被告蘇謝玉雪等2人、蘇明德等2人共用；正廳右側房間，現作為儲藏室使用；正廳左側房間及三合院左側護龍，現由被告蘇彥廸作為儲藏室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本院卷第114頁上方照片、第114頁下方照片、第115頁上方照片、第116頁上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依序為為三合院全景、正廳三合院右側護龍、正廳、左側護龍。 3 紅瓦屋頂之磚造平房 被告蘇謝玉雪作為儲藏室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6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4 內無水源之浴室 以前為被告蘇謝玉雪等2人、侯月焿共同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7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5 儲藏室 同上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A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18頁上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6 紅瓦屋頂、磚造之三合院，懸掛有「六合41號」之門牌  據張慧敏之訴訟代理人陳俊傑陳稱三合院右側護龍係由被告毛俊欽之叔使用；三合院正廳係由被告毛俊欽與其他公同共有人繼承；三合院左側護龍現由被告張慧敏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所示編號B、B1部分內。本院卷第118頁下方照片、第119頁上方與下方照片、第120頁上方照片、第120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依序為三合院全景、三合院右側護龍、正廳、三合院左側護龍。 7 紅瓦屋頂、磚造之三合院之右側護龍、正廳及左側護龍之部 分，懸掛有「六合40號」之門牌 據被告林楊碧蘭等2人之訴訟代理人陳進長律師陳稱：係由被告林楊碧蘭等4人共同使用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C部分內。本院卷第122頁上方照片、第122頁下方拍攝之地上物，依序為三合院之正廳及右側護龍。 8 石棉瓦搭建之車庫 使用狀況不明 坐落於如附圖三所示編號C部分內，即本院卷第123頁下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9 貨櫃屋 同上 本院卷第124頁上方照片拍攝之地上物 10 圍牆 用以區隔被告陳勝元於系爭土地內開闢之庭院及系爭土地之其餘部分土地 坐落於如附圖三內註記「牆」部分，即如本院卷第124頁下方、第125頁上照照片拍攝之圍牆。 

 

附表六：

編號 當事人 分割前應有部分之價值（新臺幣） 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價值（新臺幣） 分割前應有部分之價值與分割後分得土地之價值間之差距（新臺幣） 1 被告蘇謝玉雪 14,052,247元  14,282,447元  230,200元　　  2 被告蘇彥迪 14,244,744元  14,478,247元  233,503元　　  3 被告蘇明德 3,513,062元  3,535,125元  22,063元　　  4 被告侯月焿 同上 同上 同上 5 被告張慧敏 25,717,538元  26,397,844元  680,306元　　  6 被告林楊碧蘭 2,733,451元  2,778,498元  45,047元　　  7 被告林信志 同上 同上 同上 8 被告林靜慧 同上 同上 同上 9 被告林志剛 同上 同上 同上 10 被告陳勝元 13,089,765元  12,513,701元  -576,064元　　  11 原告承安公司 30,125,708元  29,709,778元  -415,930元　　  12 原告遠宏公司 2,232,960元  2,202,131元  -30,829元　　  13 被告毛俊欽 25,024,549元  24,679,049元  -345,500元　　  總計  142,447,439元  142,447,439元  0 



附表七：

  應為補償者         應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被告蘇謝玉雪 被告蘇彥迪 被告蘇明德 被告侯月焿 被告張慧敏 被告林楊碧蘭 被告林信志 被告林靜慧 被告林志剛  應 受 補 償 者 被告陳勝元 96,914元 98,305元 9,288元 同左 286,409元 18,965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576,064元  原告承安公司 69,974元 70,978元 6,706元 同左 206,794元 13,693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415,930元  原告遠宏公司 5,187元 5,261元 497元 同左 15,327元 1,015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30,829元  被告毛俊欽 58,125元 58,959元 5,572元 同左 171,776元 11,374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345,500元 應補償金額 （新臺幣）   230,200元 233,503元 22,063元 同左 680,306元 45,047元 同左 同左 同左 1,368,323元 



附表八：

編號 當事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原告承安公司 一千四百八十分之三百一十三 2 原告遠宏公司 三千七百分之五十八 3 被告張慧敏 三千七百分之六百六十八 4 被告陳勝元 三百七十分之三十四 5 被告林楊碧蘭 三千七百分之七十一 6 被告林信志 同上 7 被告林靜慧 同上 8 被告林志剛 同上 9 被告蘇謝玉雪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三 10 被告蘇彥廸 七百四十分之七十四 11 被告毛彥欽 三百七十分之六十五 12 被告蘇明德 二千九百六十分之七十三 13 被告侯月焿 同上 

 　　　　　　　　 



